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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自然资字〔2021〕34 号 

 

 
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

关于进一步规范临时使用林地审批权限 

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各市林业主管部门、行政审批服务局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行政审批权限的

部署要求，进一步简政放权，提高审批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森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和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部

分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（省政府令第 333 号）等规定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调整临时使用林地审批权限 

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临时使用Ⅱ级保护林地或 10 公顷以

上（含）Ⅲ、Ⅳ级保护林地的，由市级主管部门审批；临时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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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公顷以下Ⅲ、Ⅳ级保护林地的，由县级主管部门审批；国有林

场及跨市临时使用林地的，由省自然资源厅审批。 

已经审核同意临时使用林地的建设项目确需办理延期手续

的，按调整后的审批权限办理。 

二、明确临时使用林地委托事项 

根据省政府令第 333 号规定，重点国有林区内的临时使用林

地审批权限由省级委托市级主管部门实施。青岛西海岸新区、国

家级开发区内的，依各地主管部门申请，委托青岛西海岸新区和

有关国家级开发区实施。 

三、加强事后监管 

各地要认真履行职责，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临时使用林地规定

进行审批，积极引导项目建设单位按照“不占或少占”林地的原

则，集约、节约使用林地，建立健全临时使用林地恢复植被和林

业生产条件检查验收等工作制度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确保森林

资源安全。 

各市要在每年 12 月底前报告当年审批临时使用林地情况和

使用期满恢复林地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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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

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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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      

  抄送：青岛西海岸新区管理委员会，有关国家级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3月24日印发 


